
（2022）宁0104民初12216号

陈全军：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垫付款 13511.89元；2.被
告向原告支付利息 2201.09元（暂按垫付款的日利率的万分之三从垫

付之日的第二日起计算至2022年4月19日，此后要求按此标准计算至

代偿款结清之日止）；3.原告对被告名下的抵押车辆（车架号 LG⁃
WEF3A549B001368）具有抵押权，对车辆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

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小云：

本院受理原告张孝与被告沈永霞、马小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 民初 1219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沈永霞、马小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张孝青贮款 270000元，并按照年

利率（LPR）3.8%标准支付 270000 元自 2021 年 12 月

3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逾期利息损失。案

件受理费2779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沈永霞、马小

云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

第二巡回法庭 2楼 212办公室（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899号

朱金殿：

本院受理的原告韩正芳、杨正睿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

返还借款 20000 元；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2年6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3.85%向原告支付

资金占用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及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永珍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民初 9958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

被告韩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

刘永珍借款 5000 元，并按照年利率 3.7%的标准

支付欠付款项自 2022年 3月 24日起至款项实现

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

费、公告费共计 3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2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建设：

本院受理原告闫国勤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

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2.
请求判令你支付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的房屋租赁

费 51000 元，此后的房屋占有使用费要求计算至实际搬离之日，并

按年利率 3.7%支付 2019 年 6 月 1 日至租赁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利息；3.请求判令你支付 2020-2022 年度采暖费 8340 元，并

按年利率 3.7%分别支付自 2021 年 4 月 1 日和 2022 年 4 月 1 日至款

项实际付清之日的采暖费逾期付款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磊：

原告王建银与你委托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

院作出（2022）宁 0104 民初

7143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

杨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王 建 银

33642.38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713 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雪峰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许兵与被告宁夏

塞上花都园艺有限公司、银川雪峰花

卉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 0104
民初 2171 民事判决书。因原告许兵

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请求：1.二审

法院依法撤销（2022）宁 0104 民初

2171民事判决书，依法支持上诉人在

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

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1111 办公室领

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众骏实业有限公司、王喆：

原告银川天地龙工贸有限公司与宁夏众骏实业

有限公司、王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作出（2022）宁 0104 民初 7943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宁夏众骏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银川天地龙工贸有限公司借款50000
元、利息39962元，共计89962元，并按照年利率15.4%
向原告银川天地龙工贸有限公司支付50000元自2021
年12月1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

银川天地龙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2049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宁夏众骏实业有

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1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余自文：

原告盖自成与余自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789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

告余自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盖自成借款 40000元，并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年利率

3.7%支付自 2022年 3月 12日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800元，

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余自文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1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赵海涛：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城区支行与被告曹涛、周颖

霞、刘冬生、屈秋利、周银丰、赵海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作出（2022）宁0104民初834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曹涛、周颖霞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城区

支行贷款本金246948.92元、利息及罚息25916.66元，共计272865.58元，并按合

同约定利率支付自2022年9月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

复利；二、被告刘冬生、周银丰对上述款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曹涛、周颖霞追偿；三、被告

屈秋利在其与被告刘冬生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借款本息及复利承担还款责

任，被告赵海涛在其与被告周银丰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借款本息及复利承担

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587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曹涛、周颖霞、刘冬生、屈

秋利、周银丰、赵海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1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金柏顺工贸有限公司、田斌、刘海燕：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秦伟与被执行人宁夏金柏顺工贸有

限公司、田斌、刘海燕实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宁0104执4480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

拍卖被执行人田斌、刘海燕共有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北街东

侧创享国际大厦905室、706室房产，刘海燕所有的位于银川市兴

庆区清和北街东侧创享国际大厦1507室、1209室房产】。现通知

你们于2022年10月20日上午9时30分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
窗口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

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

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2年11月18日上午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

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

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法定休假日顺延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包瑛：

本院受理原告牛新刚与包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作出（2022）宁 0104 民初

974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包

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

还原告牛新刚21900元。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
民初97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白学明与被执行人王亚楠、岳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王

亚楠、岳芳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王亚楠名下位

于贺兰县月湖荣庭4号楼2单元9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

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王亚楠名下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月湖荣庭4号楼2单元9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1月3日10时至2022年11月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

拍卖起拍价：400000元，保证金：4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

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

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
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

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0月29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

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白学明可

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金龙：

原告宁夏至合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兴及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2民初14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确认原告宁夏至合置业有限公司

为贺兰县碧水云天小区11号楼2单元402
室房屋的所有权人；二、不得执行贺兰县碧

水云天小区11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案

件受理费7007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

金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建国：

原告崔英杰与被告陈宝及第三

人陈建国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22民初159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不得执行贺兰县

新贸市场 21号楼 34号房屋（产权证

号 ：贺 兰 县 房 权 证 习 岗 镇 字 第

20041047号）。案件受理费100元，公

告费 600元，由第三人陈建国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

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学忠：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乙天元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杨学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21年（2021年5月10
日-2022年5月9日）37号餐车剩余管理费144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逾期缴费的违约金6480元，合

计2088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已不

在原址居住，现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2022）宁
0122民初4447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执行人宁夏亿能纸管有限公司、耿学忠、宁夏亿能彩叶苗

木有限公司、苏爱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亿能纸管有限公司、耿学忠、宁夏亿能彩叶苗木有限公司、苏爱玲至今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耿学忠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通昌村宁夏亿能创业园11号成

品车间及车间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贺兰县金贵镇通昌村宁夏亿能创业园13号成品车间及车间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耿学忠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

兰县金贵镇通昌村宁夏亿能创业园11号成品车间及车间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2年10月31日10时至

2022年11月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3140000元，保证金：300000元，增价幅度：15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

人耿学忠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通昌村宁夏亿能创业园13号成品车间及车间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

拍卖时间为2022年10月31日10时至2022年11月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830000元，保证金：180000元，增价幅

度：9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

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4013553，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

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

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2年10月2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

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郭新堂、胡庆梅合同纠纷一

案中，被执行人郭新堂、胡庆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郭新堂、胡庆梅

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月湖荣庭 Z-13号楼 2单元 701室房屋及该房屋所占相

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

开拍卖。被执行人郭新堂、胡庆梅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月湖荣庭 Z-13号楼

2单元 701室房屋及该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2年 11月 1日 10
时至 2022年 11月 4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430000元，保证金：80000元，增价幅

度：43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

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

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

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2年 10月 20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

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

物，申请执行人宁夏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

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482号

李得虎、张志学、马小明：

本院受理原告冯定福与被告张志学、李得虎、马小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请求被告李得虎偿还原告代偿款51273.94元；2.请求被告张志学、马小

明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3.请求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48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123号

杨小平、马叶儿、李小东、马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杨小平、马叶儿、李小东、马俊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杨小平、马叶儿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截至2022
年7月22日所欠利息16703.25元（自2020年3月22日起至2022年7月22日止），共计66703.25元及借

款本息还清前产生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李小东、马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由上列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12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葛艳军、张秀红、李锦忠、李菊红：

本院受理原告吴学芳、龚帅、龚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葛艳军、张秀红偿还借款

30万元，并支付利息 732250元，以上共计 1032250元；2.请求

判令被告李锦忠、李菊红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整（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行政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凤玲、李金堂、樊金翠、余金洲、孙玉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李永、顾振勇、张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221民初25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李永、王凤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返还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930000元、支付利息 252232.59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4月 30日），合计

1182232.59元；之后的借款利息由被告李永、王凤玲按照合同约定的借款逾期月利率10.875‰向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清偿自2022年5月1日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二、被告李金堂、樊金翠、顾振勇、

张培、余金洲、孙玉琴对以上被告李永、王凤玲应支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三、驳回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40元，由被告李永、王凤玲、李金堂、樊金翠、

顾振勇、张培、余金洲、孙玉琴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凤玲、李金堂、樊金翠、余金洲、孙玉琴负担。限你们自公告起30日
内来本院头闸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张会兵、马亮：

本院受理原告海曈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查无下落，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张会兵一次性向原

告支付代其偿还的贷款本金 91500 元、利息 12901.42 元、合计

104401.42元；2.依法判令被告张会兵按照贷款年利率8.85％的标准向

原告支付贷款本金91500元的利息，该利息从2022年7月18日起至款

额清偿完毕日止；3.依法判决被告马亮就上述诉请在被告张会兵未清偿

的部分按照50％的比例向原告承担支付义务；4.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由

你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治军：

本院受理的（2022）宁0402民初3356号原告

马德与被告马治军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

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

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曹显、韩吉利：

本院受理的（2022）宁0402民初5899号原告宁夏原州津汇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

被告曹显、韩吉利清偿原告贷款本金50000元，利息3741.46元，本息合计

53741.46元，利息暂计至 2022年 4月 10日。自 2022年 4月 11日起以借

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息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2.
被告曹显、韩吉利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

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白杨：

本院受理原告马彦华与固原原州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中国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中心支公司、与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医

疗费 13792元（己支付 5000元）、护理费 8289元、住院伙食补助

费 1700元、交通费 300元，共计：24081元。上列费用减去被告

已支付的医疗费外，按责任比例再赔偿 17433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详见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劳动仲裁公告
张媛媛：

本委受理的银川科技学院诉你劳动争议案（银劳人仲案字〔2022〕335号）

于2022年8月31日审查立案。在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过程中，多次通知你本

人及家人均未前来办理应诉手续，本委于2022年9月13日向你现居住地银川

市西夏区金阳花园B区 40号楼 3单元 302室送达应诉通知书等，无人应答，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2年 11月 8日上午 9点 30分
在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北寺巷60号一

楼一号仲裁庭，电话：836399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

席裁决。领取裁决书期限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泾源县顺通扶贫苗木专业

合 作 社 （ 注 册 号 ：

640424NA000274X），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合作社有

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合作社办理

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泾源县顺通扶贫苗木专业合作社

202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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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

9 月 18 日下午，银
川市西夏区东塔巷多
处下水管道破裂导致
路面塌陷。接到群众
举报后，银川市西夏区
综合执法局第一时间
派人到达现场，做好值
班值守工作。当天 17
时30分，路面坍塌现场
得到有效控制。
本报记者 张剑波 摄

金凤区探索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新方式
本报讯 （记者 杨秀丽） 近日，

银川市金凤区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召开行政复议案审会，审理 6 起行政
处罚类案件。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
分局、金凤区检察院、金凤区综合执
法局、金凤区司法局等成员单位，以
及金凤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政府法律
顾问相关法律专业人员参加了会议。

在了解基本案情、证据材料及调查
情况，听取作出处罚单位对处理决定的
解释后，参会单位人员针对案件争议焦
点，就案件事实、法律适用、证据效力、
执法程序等方面进行讨论，逐一发表意
见后进行投票表决。

7 月 1 日，金凤区政府行政复议
委员会审议通过《金凤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审理程序规
定》，该规定针对重大、复杂、疑难案
件集体讨论投票表决，致力于发挥
群体智慧优势，保障行政复议案件
公平公正。

自 2021年年底金凤区行政复议体
制改革以来，金凤区政府行政复议办公
室探索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新方式，创新

推行“案审会”制度，最大限度保护了群
众的合法权益，有效促进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下一步，金凤区行政复议办公
室将扩充行政复议委员会成员，引入专
家、学者等专业人员参与复议案件调查
论证，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专业
意见，不断提升行政复议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

本报讯（记者 张剑波）近
日，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组织
开展燃气、用水领域执法现场教
学岗位实训，严厉打击威胁燃气
安全的违法行为，有效提高综合
执法水平。

通过现场教学及实地观摩
学习，向燃气经营及供水企业普
及讲解燃气、供水领域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解读燃气管理条例、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
等相关条款，让企业认识到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对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意义。
同时，组织观摩天然气输配水装
置及运输流程、污水处理厂工艺
流程，让执法队员更加直观地学
习和掌握重点注意事项。

“截至目前，我们对市辖区
54家二次供水企业进行执法巡
查，巡查燃气经营企业 25家、餐
饮燃气用户 34 家，下发责令改
正通知书 6 起。”银川市综合执
法监督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张剑波）今
年以来，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
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加强
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行政
执法水平。截至目前，共公示行
政处罚案件信息 71 起，审核行
政处罚案件 53 起，组织召开案
审会9次，研究审议案件77起。

制定完善《行政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实施细则》《行政执法
公示制度实施细则》《行政处罚
案件审核制度》《案件审议委员
会工作制度》，推动全体行政执
法人员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履职
尽责，让制度管用见效。为执法
办案人员高标准配备现场执法
与调查取证设备，进一步明确执
法装备使用要求、执法过程记录

形式和档案管理要求，加强自我
规范、约束、监督。与银川市公
安局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落实

“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的实施意
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案情通
报、案件移送制度。

推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细化明确审核主体、审
核人员、审核范围、审核内容及审
核程序。配备专业法制审核人员，
落实“法制审核人员不少于本部门
执法人员5%”标准，加大疑难复杂
案件核审力度，实现重大行政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同时，完善
综合执法队伍内部监督机制，实行
执法责任制考核，建立内部监管和
过错追究制度，坚决惩处执法过程
中的渎职和失职行为，认真落实群
众投诉、交办案件办结反馈制度，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严打威胁燃气安全违法行为

落实“三项制度”提升行政执法水平

（上接01版）
历史的长河，将会铭记这十年许

多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第一次”。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
究、专门部署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央全
会；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
这样的机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召开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工作会议，这是第一次以党中
央工作会议形式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

国……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法治建设战略实现历史性转变、法
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法治工
作质效取得历史性突破、法治保障能
力实现历史性提升，法治中国建设开
创了新局面。就此而言，习近平法治
思想既是这十年法治发展的伟大理论
成就，也是这十年法治建设取得历史
性成就的根本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
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法
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

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战略思想，针对
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任务、重大问题、
重大挑战提供了法治解决之道，为我们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提供
了法治上的战略指引。当前，我国正处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放深入
推进，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防范化解风险，依法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

矛盾。我们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
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方面和全过程，提
高全面依法治国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
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
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始终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
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将越走越
宽广，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前景将会无
限光明。 据《人民日报》

（上接01版）
黑恶必除，除恶务尽。在为期 3年

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常态化扫黑除
恶工作中，宁夏累计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133个，破获刑事案件 2575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2283人，查封、扣押、冻结涉
案资产约 51亿元，打掉的涉黑组织是
前 10 年总和的 1.62 倍，纪检监察机关
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
件 574件，处理 1203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891人，移送司法机关58人。

今年 2 月 19 日 15 时许，灵武市公
安局马家滩派出所民警接到苏某报警
称：2月 18日 12时许，其在吴忠市利通
区一小区附近将一部苹果手机丢失，价
值 3000 余元，而且手机上存有重要文
件。其通过手机定位，发现手机在马家
滩派出所辖区出现过，需要民警帮助。
马家滩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对
报警人提供的线索进行详细记录和梳
理，并调取了相关区域监控查找线索。
当晚21时许，经过民警6个小时的走访
调查，最终找到了捡到苏某手机的辖区
群众，将手机返还给了苏某。

今年以来，马家滩派出所结合辖区
实际，以“小举措”撬动“大平安”，深度
探索“警格+网格”融合联动模式，最大
限度整合基层网格、企事业单位安防等

警务管理资源，在辖区易发案时段、易
发案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从严从
快打击治理各类违法犯罪。

近年来，宁夏始终保持对黄赌毒、
盗抢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
势，2021 年全区八类主要刑事案件较
2017 年下降 41.41%。278 起现发命案
实现全破，命案立案数较 2017 年下降
35.57%，“两抢”案件破案率提升至
100％。牵头组建重点人员数据信息排
查、社会动态分析研判管控、境外疫情
防控“三个专班”，统筹政法干警、综治
干部、网格员等 2万余人投身疫情防控
第一线，圆满完成沙特包机入境银川隔
观疏散任务。部署开展反诈人民战争，
5 年累计侦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10887起，破案率提升 20%。严打经济
犯罪，侦破各类经济案件 1914起，挽回
经济损失 300余亿元，成功办结“7·13
宝塔石化”“香港远东”等重大案件，枪
爆物品连续5年“不打响”“不炸响”。

构建立体化防控体系，为公
共安全筑起铜墙铁壁

“公共安全是每个公民最关心、最
直接的利益所在，涉及公众生命、健康、

财产等方面的安全，是当前最为重要的
民生。”西吉县公安局治安出入境管理
大队负责人王志强说，加快建立和完善
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提高应对公共安全
事故的能力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护校安园”在行动，撑起校园“平
安伞”。近年来，宁夏公安机关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在“社区警务”
战略中创新构建“学区警务”模式，将警
务实战化向校园延伸，全力确保宁夏
3400多所学校、160多万师生的安全。

宁夏公安机关充分运用大数据建
设成果和社会面智能安防设施资源，积
极构筑校园安全“三道防线”，实现对校
园安全风险智能感知、主动预警、即时
响应、快速处置。同时，公安机关重点
对校园周边视频监控和智能感知前端
设备进行“补盲提质”，全面落实“高峰
勤务”和“护学岗”制度，充分用好“一社
区一民警两辅警”“一村一辅警”。宁夏
25个县级公安机关均制定了“护学岗”
建设实施方案，确保重点时段校园及周
边治安稳定。

“护校安园”专项行动是宁夏加快建
设公共安全防控体系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宁夏深入实施公共安全“1+2+9+7+N”
专项整治3年行动，2021年，全区发生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171起，死亡166人，与
2017年相比，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
降33.6%、15.3%，连续5年未发生重大以
上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深入开展“护校
安园”专项行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全部
实现封闭化管理，专职保安配备率、安装

“一键式”报警和视频监控，并与公安机关
联网达标率、护学岗配备率达到100%。
深入推进平安医院建设，全区89家二级以
上医疗卫生机构安防系统建设和安保人
员达标率均为100%。持续开展道路交通
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全区连续9年
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当前，人民群众对平安的需要越
来越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平安已经
从传统意义上的生命财产安全，上升到
安业、安居、安康、安心等各方面，内涵
外延不断扩展，标准要求更新更高。”自
治区党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5年，对标“十四五”规划，对标人民群众
对平安的新期待，我们将努力建设统筹
层次更高、安全稳定局面更巩固、治理
效能更强、人民更满意的平安宁夏。

平安宁夏建设历经岁月洗礼，一步
一个脚印，铿锵有力，正洋溢勃勃生机，
越来越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心中。

让平安获得感深植百姓心中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